
205

理论前沿

清代票照制度下晋商商业活动初探

——以归化城为例
刘谨荣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　要：票照制度是清朝限制蒙古地区人口流动的一项制度，是封建统治者维护自身统治的工具。清朝前期晋

商曾经在归化城盛极一时，但是票照制度的限制下，晋商亦无法摆脱封建桎梏，最终走向衰落。晋商的活动促进了

归化城的繁荣，也丰富了当地的文化，留给我们很多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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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票照制度

票照制度是清政府用来限制蒙古地区人口流动的一

项制度。票照，是进出蒙古地区的出入凭证。以商人所

申领的票照为例，票照的主要内容包括商人姓名、携带

货物、申领时间等，也有票照会写明允许商队在蒙古地

区停留的时间，并加盖相关官员的印章。任何人进入蒙古

地区之前必须向朝廷申领票照，此后每到达一地，会有相

关官员查验票照。如果离开返回，他们携带的票照将被查

销。若无票照私自前往蒙古地区，还会受到惩罚[1]。

（一）票照制度的产生

“自清乾隆四十二年以还。凡商民自归化城前往乌

鲁木齐等处贸易者。俱由副都统衙门发给照票。……盖

所以取便稽核也。”[2]这是《绥远通志稿》中关于商人

领取票照的最早记载。从其中我们可知：从归化城（今

内蒙古呼和浩特）前往乌鲁木齐的商人，从乾隆四十二

年开始，需要在归化城副都统衙门领取票照，因此票照

制度的设立，必然发生在乾隆四十二年之前。清代的统

一，直到乾隆二十四年才得以完成，因此统治者担心蒙

古地区的蒙汉人民联合起来，反抗清朝统治。为维护边

疆稳定，需要适当控制边疆地区的人口流动。

票照制度的设立更多是为了维护清政府的利益，然

而，对于商人群体的利益，清政府也并非没有考量。随

着清朝的统一，晋商与蒙古人民接触更加频繁，双方发

生冲突的概率也大大增加。“嘉庆五年。署定边左副将

军齐登札布以归化城商民于山后各札萨克旗贸易日多。

稽查纷繁。恐滋事端。”[3]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设立

票照制度有着保护商人的意味，“缘边商行程万里，血

本至重。苟无以维护之，则拖累折阅，群相裹足。故国

家发给部照，以示维护”[4]。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体

现了清政府对于商业的重视。

（二）相关的税收及法律制度

票照制度的运行离不开其他制度的辅助。与票照制

度有关的各项制度有很多，这里只谈与票照制度和晋商

均密切相关的两项制度：税收及法律。

商人的票照上会写明随身携带的货物，这为清政府

根据商人的贸易情况收取税款提供了便利。随着票照制

度的设立，关于晋商的商业活动的管理制度以及税收制

度也逐渐形成。到乾隆年间，归化城生聚日繁，商贾云

集，油酒烟、皮毛杂货等已经形成市场。[5]因此根据归

化城监督官员上奏归化城及其几方城门、杀虎口等地设

立栅栏，进行稽查，避免偷税漏税的情况出现。随着晋

商活动频率以及活动范围的扩大，相应的税收制度也逐

渐走向完善，加强了中央与地方的经济联系。

（三）票照制度的消亡

清朝后期票照制度开始逐渐松弛，其表现主要是对

票照制度的处理更加灵活，如嘉庆年间的“朋户”和

“朋票”制度，“是指携有政府颁发的经商票照的商

户可以搭附其他小商户同往恰克图经商”[6]。这种松弛

还表现为对贸易的限制减少。如道光二十一年，清政

府放宽了对口内外马匹买卖的限制。[7]咸丰年间，也有

人向清政府建言献策，请求“准商民运茶直与外人贸

易”[8]。

清政府的决策文书中对放松票照制度的原因有所反

映。同治六年，恭亲王奕给同治帝上书，其中指出，

由于俄商与洋商挤占市场，“现在西商既已困极，北商

之利复被俄人所夺，自应设法体恤，以苏其困。”[9]在

清朝前期，晋商与俄商之间以合作关系为主。但到了清

朝后期，俄商借助了不平等条约扭转了局势，包括晋商

在内的整个旅蒙商群体都受到了重大打击。这加重了清

政府的财政危机，也使清政府在晋商中失去人心。清朝

后期，列强的逼迫和不平等条约带来的经济压力明显压

倒了清政府对蒙汉联合反清的恐惧。清政府只能依靠团

结本国商人来对抗洋商的经济入侵，故只能放宽限制晋

商的票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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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同治年间，俄商为自身争取到了在蒙地的绝对

优势。为了生存，更多的晋商开始逃避票照制度的管

控，尽可能扩大贸易量。因此从同治年间开始，票照制

度乱象频生，所起到的作用已经相当微弱。八国联军侵

华战争爆发后，慈禧太后出逃西安，理藩院无法及时向

地方衙门发放票照。因此，地方衙门决定先将绥远城剩

余的票照发给商民使用，如果不够再由绥远将军加印解

燃眉之急。[10]这在事实上削弱了中央政府对于口内外人

口流动的控制。在《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为了弥

补财政不足，允许内地人民开垦蒙古荒地，由此大量农

民涌向口外，晋商也加入了这支队伍。自此，票照制度

已彻底消亡，成为一纸空文。

（四）票照制度的影响

清朝前期的票照制度严加核查出入蒙古地区的人

员，限制了诸如流民、逃犯等人流入蒙古地区，起到了

维护统治稳定的作用。票照制度限制铁器等重要货物流

入蒙古地区，加强了国家对重要物资的管理与控制。[11]

另外，票照制度对商人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凡商民

之领有部照者。习俗相沿。称为龙票。所至旗份。蒙户

如有拖欠。札萨克有代为催还之责。且旗长对于此等商

户。纯以客礼遇之。”[12]这给晋商提供了良好的贸易环

境，推动了蒙古地区的经济发展。再者，由于前往蒙古

地区的商人需要在归化城副都统衙门领取票照，归化城

成了内地通往蒙古地区的中转站，其城市地位得到了提

高，促进了归化城的繁荣。但是，票照制度也限制了蒙

汉人民的交往，容易加深民族之间的隔阂。[13]同时，票

照制度限制了晋商外出贸易的时间和交易货物。虽然总

体来看，晋商在清朝前期发展较好，但这种受到限制的

发展必然是片面的。

在清朝后期，票照制度逐渐松弛。前文中曾提到票

照制度管控松弛的表现，即其造成的直接影响：晋商可

以更加自由地出入关口，携带数量更多、种类更多的货

物，在口外逗留更长的时间，深入蒙古地区进行贸易；

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削弱，地方官员有了更大的自主权。

这在最初阶段帮助一部分晋商致富，对抵御俄商经济侵

略有一定积极作用，但最终晋商还是败下阵来。除此之

外，松弛的票照制度给归化城带来了很大的打击。归化

城作为商人领取票照的地点而兴盛，票照制度瓦解后，

归化城的衰落成为一种必然。票照制度的松弛对于清政

府自身也有着深刻的影响，清政府放宽票照制度，在初

期的确缓解了它面临的危机，但是它的决定也同样是向

资本主义商业浪潮的妥协，没能改变它最终的命运。

从本质上说，票照制度是清朝封建统治者维护自身

统治的产物。它的产生和消亡均于清政府对于国家形势

的判断以及其统治需要有关。虽然票照制度在一定程度

上对商业繁荣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有一定促进作用，但

从整体上看，票照制度依然只是清政府维护统治的工具

而已。

二、蒙地商贸活动的“主角”：晋商

明清时期，晋商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大商帮，在全

国各地都有他们经营生意的身影。本文中讨论的晋商，

主要指的是走西口外到蒙古地区经商的这一部分山西商

人。

（一）晋商的兴起、发展和衰落

晋商的兴起，综合了“天时、地利、人和”等多方

面因素。山西的气候相对干旱，不利于农作物的生长，

农民往往选择外出经商。山西位于清朝版图的中央，水

路交通便利，为中原与蒙古草原沟通的桥梁，归化城更

是“八方通衢之地”，贸易条件良好。与封建力量紧密

勾结起家也是其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清朝统治者为征

伐蒙古各部而建立起的一支随军服务贸易商队，晋商为

其提供军粮、捐赠白银[14]；清政府为了收买人心也会对

晋商“赐职”“入籍”等一系列政治活动。晋商本身与

沿途所遇蒙古人进行交易，出色的经营方式与诚信的名

声为其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成为清政府对蒙贸易的

主要力量。

1840年以后，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签订了如《天

津条约》、《北京条约》、及《改订陆路通商章程》等

不平等条约抢占中国市场。“允许俄商由恰克图进入库

伦等广大地区贸易，得享免税特权。”[15]俄商自此成为

晋商的最大竞争对手，晋商不得不通过各种手段规避票

照制度带来的限制，以谋得求生，尽可能扩大贸易量。

《绥远通志稿》记载，“自中俄宣布断交，赤俄钳制外

蒙设防垒于乌得，汉人出入蒙境，已受限制，遑论营业

也。……汉商虽时有往来，而外蒙已为白俄所左右，汉

商已从此一蹶不振。”[16]民国初年，外蒙古王公闹独

立风波时，几乎切断了晋商的路上路线，使得晋商本就

处在艰难困境中更是雪上加霜。对蒙经商的商号及商人

首当其冲，损失大量驼马、在与俄商的冲突中不断发生

死伤，大量晋商被迫停业和倒闭。尽管如此，晋商并未

因此而放弃，他们通过改变商贸路线、改变运输方式、

申请免税、降低成本等一系列手段力图适应新的商业潮

流，外销湘茶的晋商一直坚持奋斗到1938年11月日军占

领临湘才终止了贸易[17]。

（二）晋商与票照制度

商人具有较强的流动性，而票照制度作为限制人口

流动的一项制度，必然会对晋商造成影响。票照制度与

晋商的关系，就主要体现在这些影响中，主要的影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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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票照制度对晋商有所限制。如前文所述，晋

商每到一地，都要验明票照，对货物进行核查，除商人

行路所需“后山路上无买食面、油、烟、酒之处应准酌

带，以示体恤，但须予以限制，方免蔽混。如面止二百

斤，油、酒各止五十斤，烟止二十斤，概行免税”[18]

外，其余货物须按规定缴纳税款。若出现违禁货物，还

会受到惩罚。除货物外，票照对于商队在蒙古地区的经

商时间也有限制，“商民每岁止许出口一次，立限一

年，通报备案”[19]。

第二，票照制度也为晋商的经营活动带来一定的便

利。对于大盛魁等大型商号，清政府会给其发放一种称

之为“龙票”的票照，规定贸易地域，配合边地政策，

并保护人身安全，可视为特许经营证[20]。龙票长三尺、

宽三尺，四周饰以龙纹，用满汉两种文字签发，加盖印

信。按照规定，持龙票的经商者，不但可以自由出入

蒙地境内贸易，还受当地政府保护。这样的特权为一些

晋商在蒙古的贸易提供了最大的便利，所以为了取得龙

票，各晋商商号之间会产生竞争[21]。与普通的部票相

比，首先，龙票使得晋商在蒙地的人身、财产有了一定

的保障。其次，晋商还得到了获利较多的放印票帐（即

高利贷）的经营特权，又因龙票意味着是最高统治者所

给予的特权，所以也就降低了放印票帐的风险。龙票不

仅为晋商给予了保障，在一定程度上也减少了他们的竞

争对手，更为晋商在短期内的快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

境[22]。这些政策有利于蒙古地区贸易的发展。

从以上两个方面来看，晋商与票照制度联系密切。

（三）晋商在归化城的商号概述

在清朝康熙年间，归化城出现了许多商号，如老三

号：天元号、宏图号和范家号；以及后来的新三号：大

盛魁、元盛德和天义德。[23]到了19世纪的后半叶，归化

城的字号还有万盛泰、昌盛源、义和荣、元盛昌、兴盛

茂等数十家。

元盛德是由山西祁县南社村旅蒙商人段泰所创立，

其兴起在清朝康熙中叶时期。后受到俄国侵略的影响一

蹶不振，一直到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停业。[24]天义

德由科布多主事阿勒精阿与元盛德商民郭振全商议后，

创立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后由于民国社会动

荡，天义德利润受损，元气大伤，进而歇业。

大盛魁是晋商商号中最大的一家，其兴起是晋商通

过“走西口”而找到的商贸契机。大盛魁总商号起始于

康熙三十五年；咸丰年之后在一些城市设立分庄和小

号，形成贸易网。这样的大商号一般是不在归化城做铺

面生意和零售生意的，这样做是为了体现对中小同行的

体恤，展示厚道和风度；并且在中小商人作坊收购商品

时，一般都不还价，对方开多少钱就多少钱。这是商城

市场上风靡的一种风尚，体现的是一种商业精神。[25]

大盛魁和归化城贸易发展密不可分[26]。在商业贸

易中，在归化城的贸易总额中大盛魁所占比例为最高；

归化城市场上的几种重要商品，都由大盛魁来做开盘行

市，如果大盛魁没有及时进货，就必须推迟开盘；甚至

收税等为官府所拥有的权力也由大盛魁行使。因此大盛

魁也被称为“半个归化城”。从这里可以看出，大盛魁

不仅积累大量财富，归化城的诸多事宜也皆由大盛魁进

行管理。[27]

1803年中央向漠北王公大臣、官吏下达命令：严格

检查商贩票照，将不合法商贩驱逐出境，因此大部分商

贩被迫离开或者缴纳罚金。但是大盛魁因为与负责传达

中央命令的官员和地方王公大臣有密切联系，并且持有

皇帝发给的“龙票”，因此既没有被驱逐，反而获得了

发展的宝贵契机。[28]此后大盛魁负责承包蒙古地区各旗

王公使用的物品和军台费用以扩大印票借贷的范围，这

也拓宽了他们的货源。

（四）晋商的多重身份

晋商首先是生意人。他们通过随蒙贸易、“走西

口”等形式来到归化城，为了生计进行养家糊口，靠着

勤劳本分在茫茫大漠上一步一个脚印走出属于自己的一

条“驼道”，打通了对蒙、对俄贸易的闸门，此后越做

越大，几乎垄断整个漠南贸易市场。但是晋商利用信息

的不对等性和滞后性对草原的牧民进行高利贷盘剥、要

求子孙偿还父辈债务，体现了商人利益至上的本质。

作为官员，晋商通过捐输的方式得到官府的职位，

是古人卖官鬻爵以满足自己欲望的常用手段。如大盛魁

的历任总号大掌柜捐四品候补道的官衔，把为官和经商

巧妙融合在一起。捐官的作用分为两类，一类是为了光

宗耀祖，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另一类看重官员的身份

能给生意带来说不尽的好处。商人只要捐了官，立刻就

可将其转变为白花花的银子。并且商人一旦官帽朝服加

身，就可以与相同职位的政府官员平起平坐，官府也会

给捐有官职的商人足够的面子与照顾，办事更方便。[29]

除此之外，清政府有经济危机、财政困难之时，最先想

到的就是山西晋商，要求晋商进行捐钱、付出一定的资

本；反过来清政府将捐输作为回报，给予晋商一定的官

职。[30]上述举措使得晋商深深植根于封建社会中，不仅

增强了商人同封建政权的密切联系，摆脱了因“重农抑

商”而在社会末流的地位，满足了他们跻身缙绅之列、

提高政治地位的要求。

作为慈善家，晋商赈灾救荒、修建寺庙、及其他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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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事业等，反哺于社会发展，体现社会责任感。如归化

城商人安秉温，“先世于乾隆中经商垦田于口外”，其

本人忠厚传家，乐善好施，“凡村民之无力婚丧者，

每尽力周济之；村中道路，独资修治者多次；相邻有争

议，百方排解，弗使成讼。”他的这些行为使得其乡里

之人“相羽成风，数十年来从无因讼成仇者。”[31]

作为“中介”，其实为地商，非传统意义上售卖货

物的商人。清代乾隆时期，人地矛盾尖锐，不少百姓前

往归化城等地进行私自垦地种植，这种方式确实给蒙古

民众和内地百姓带来了好处。但土地属于国家，民众私

下买卖会违反大清法律。故以永租或典押的形式流动，

土地租佃需要双方信任的人进行牵线搭桥，以维护双方

利益。所以地商应运而生，成为“收租权”的大地商。

地商大部分是内地商人，有的从晋商转换过来。[32]他们

依靠转租和伴种等方式进行经营，既是地商也是地户，

故不能完全等同于现代中介。

总之，晋商的多重身份也体现了其在归化城商业活

动的延展性。

（五）货物种类

地理位置的优越与相关政策的支持使归化城商业快

速发展，至乾隆年间，已“生聚日繁，商贾云集”。[33]

晋商涉足的行业很多，首先，他们延续了自古间蒙汉贸

易的传统，“呼和浩特（归化城现称）的商业中，自古

以来最主要的项目就是茶叶，而茶叶之中又以砖茶，尤

其是二十四块一箱的砖茶为主。”[34]其次，他们还注重

利用归化城的“秋高草肥”的自然条件在当地发展畜牧

业、毛皮业，每年通过归绥两城商人之手由外蒙古向内

地输送的牛、羊、骆驼以及其衍生产品如皮毛、毛革制

品均数量巨大，给蒙地牧民带来了相对稳定的收益的同

时也沟通了蒙汉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晚清时，随着沙俄对我国北部边疆的渗透，以上晋

商经营的行业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畜牧业方面，到

20世纪初期的时候，从外蒙古地区运输牲畜已经变得很

艰难，清政府为保护畜牧业减少羊、马税收[35]，但依然

收效甚微；茶叶之利也随着天津开埠被俄商所夺。晋商

曾尝试通过毛皮业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但由于手工工

场效率低，且又值一战之后国际市场萧条[36]，未能挽救

晋商于危局之中。晚清时典当业也受到一定冲击，但由

于典当业受国家政策调整的影响以及“其在社会民生方

面的作用而并未直线衰落下去，表现为一个缓慢、起伏

的过程。”[37]并且在庚子赔款中分担了清政府部分财政

负担，但这也更强化了票号所具有的封建性，庚子赔款

后也很快衰落了。

三、小结

综上所述，票照制度在清朝实质上扮演的是封建统

治者维护自身统治的工具，晋商的发展、式微与清政府

国家形势、统治者阶层的需要密切相关。晋商的发展从

一开始就与封建王朝相绑定，因此也具有很强的封建

性：他们不仅是商人，还扮演了官员、慈善家、中介等

等身份，清朝强盛时这些身份为晋商发展商业提供便

利，清朝衰落时晋商自然也与其没落纠缠在一起。

不过应当肯定，归化城的晋商对汉蒙间经济、文化

交流确实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首先，归化城的发展

就与晋商的兴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如前文所提到的，

无论对内地商人还是对外商来说，归化城都扮演着重要

的经济角色。商帮的兴盛拉动了城市经济的增长，其活

动促进了归化城及其周边地区经济的商品化、精细化发

展；归化城及其邻近地区的贸易范围与商路的扩展、近

代金融机构的出现，推动了我国商业近代化，加强了河

套地区经济交流，连接了中原与蒙古草原的市场，对于

推动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山西梆子也随着晋商的脚步传入蒙古地区。清朝时

期晋商商业活动的繁荣为山西梆子的发展提供了经济基

础，有钱的商人们在休闲之余会通过娱乐来放松自己；

况且晋商长期在外做贸易，思乡之情不由而生，因此，

他们会重金聘请戏剧演员来演出，甚至还有晋商承包戏

班，培养演员，这为山西梆子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资

金、场地等条件。这些为山西梆子的发展提供了沃土，

在跟随商队演出的过程中，山西梆子随即在蒙地落地生

根。

晋商作为客居归化城的异乡人，实在地参与到了归

化城文化遗产的创造过程中。我们既应该认识到晋商的

封建性、局限性，也应该认识到晋商精神中的闪光点

以，客观看待他们的努力带来的结果。他们讲求群体群

体精神、实用主义、诚信为本，这些对今天的企业依然

有启示；他们在促进经济交流的同时，或将当地文化输

出，或将其他地域文化带入归化城，增强了不同民族间

文化的互动，这有利于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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